
渝府〔2014〕41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重庆四面山市级自然保护区

范围及功能区调整的批复

江津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申请调整江津区四面山市级自然保护区规划的请示》（江津府文〔2013〕24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重庆四面山市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津区南部，地处渝、川、黔3省市交界处，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市级自然

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以福建柏和猕猴为代表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区原总面积为27569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3495公顷、缓冲区面积7564公顷、实验区面积16510公顷。

二、为进一步保护好重庆四面山市级自然保护区，促进资源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同意对重庆四面山市级自然保

护区范围及功能区作以下适度调整：

（一）调出部分区域。将头道河场镇和四面村场镇从实验区范围调出，涉及面积2300公顷。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

及面积不变。调整后的保护区总面积为25269公顷，其中核心区3495公顷、缓冲区7564公顷、实验区14210公顷。

（二）调整后的功能区边界。核心区边界：拍鼓擂―吊洞沟―上沟―盘龙溪―猫坐垭―莫花岩―余家沟―洗鱼口
―瓢儿沟―高桥沟―庙子沟―石梁子―烟土沟―大白岩―石坝沟―刀关沟―青岗下―沙岩子―园湾高尖子―郝水洞―
关音岩―拍鼓擂，形成一个闭合的范围。缓冲区边界：拍鼓擂―方家沟以北―河坝―谢家垭口―母猪坪―木瓦房―三
道拐―转角岩―烂塘子―上河咀―南天门―涂家岗―大坪子―八角尖―鹰咀岩―元宝岩―洞口上―锅厂―黄果树―关
口―黄家岩子―傅家咀―齐家桥―周家沟―破屋―大坪子―黄泥台―金堂湾―三块石―乾岩子―梦中岩―黑塘子―马
家箐―吴家坪―牛老太―杨家沟―张口石―朱家坡―花秋坪―楠厂沟―石门坎―蜈蚣坝―牛栏耗后头―磨槽滩―洗鱼
口，内接核心区界，形成一个闭合的范围。实验区边界：三道拐―马家垭口―倒槽―上马墩―坪山―湾头―山顶上―
坪子头―倒角头―青枫坪子―楠竹林―杉树湾―红石板―风箱岗―鱼塘湾―冬瓜坪―茅坡―倒埋坟―金竹坪―牯牛背
―下桃子坪―梁家山―后山坪―范家寨―干岩子―洗家山―大湾―新田湾―靛厂沟―李家棚―花岩沟―高梯沟―头道
河―天申厂―黑塘子―悬翻岩―沙河子―转咀―凤凰庄―黄莲坝水库―密灌―九道拐―庙湾―大槽湾―唐家湾―旧屋
基―风香坪―笔架山―湾头―尖茶溪―牛脑坎―桥头上―挨山―茅坪―龙嵌岩―独石溪―新龙台―胶家山―九凤山―
五道梯―洪海―马家箐，内接缓冲区界，形成一个闭合的范围。

调整后，保护区位于东经106° 17′29″―106° 31′14″，北纬28° 31′36″―28° 46′12″之间。保护区类型及主要保
护对象不变。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调整以附图为准，文字描述作为参考。

三、你区要在2015年5月10日前完成重庆四面山市级自然保护区勘界和立标工作，标明区界，并在市级主要媒体
上公布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情况。

四、你区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调整后保护区性质和功能不变，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不受影响，主要保
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调出保护区的区域要作为外围保护地带加强保护，采取措施恢复生态功能，严禁建设污染环境
及威胁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开发项目，确保该区域生物资源得到维育和保护。

五、你区要妥善处理好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在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开展
旅游活动及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保护区实验区内按规定进行的有关建设活动，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履行审
批手续。

六、保护区一经调整应保持稳定，5年内不得进行调整。

附件：重庆四面山市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图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1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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